
服务范围：

为服务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本项目拟对主城区自备水源用户及全市重点监控用水户

开展调查，在调查基础上摸清取用水情况，并形成台账资料和问题清单，为下一步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考核提供整改方向。

服务要求：

1.现场调查

开展主城区 60家自备水源用户及常州市 60家重点监控用水户共 120家取用水户的现场

调查工作，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取水许可、取用水计量、水资源费缴纳、计划用水执行、用水

定额执行、取用水日常管理等方面。

2.台账梳理成档

结合现场调查及收集的资料，梳理并形成 60 家自备水源用户“一企一档”，60 家重点

监控用水户“节水台账”，所有台账资料应符合实际情况，数出有源，数出同源，有据可依。

其中，“一企一档”内容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1）取水许可静态台账（基本信息、取水许可证、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申请、延续

取水许可申请、试运行请示及报告等）；

（2）取用水管理动态台账（取用水总结、用水统计台账、抄表记录、水资源费缴纳凭

证、计量安装维修凭证等）；

“节水台账”内容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1）用水单位基本信息情况（基本信息表、统一社会信息用代码、水务经理任命文件、

载体命名文件等）；

（2）计划用水管理（计划申请、分配、调整、超计划情况等）；

（3）用水定额管理（用水单位用水量发票用量核对、产品产量盖章提供、人员花名册

含流动人口、基建支撑材料）；

（4）用水计量和统计台帐（用水单位一、二、三级计量安装率和计量率情况）、巡查和

检修台帐记录；

（5）节水宣传（日常宣传和载体单位回用水等项目现场介绍宣传）和制度执行情况（制

度执行亮点突出支撑材料、重要用水点要求制度上墙拍照入册）等。

3.技术支持

为常州市开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工作考核提供技术支撑。

4.其他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成立项目团队，并指派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管理项目相关事

宜。如遇突发事件和问题，项目经理要及时反馈采购人，按照采购人要求处理。参与技术人

员至少 3 人，团队成员职责分工要明确，确保本项能够如期保质完成。

2、在合同履行期间,所有的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全部负责,如出现安全事故,采购人不负

任何连带责任。

3、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扩散、转让采购人提交的资料及所完成的本合同规定的委托项

目,否则采购人有向供应商索赔的权利。

4、供应商应配备完成本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办公设备等，车辆

不应低于 3辆（可自有或租赁），车型需为 5 座小型轿车或 7 座商务车。

5.提交成果

（1）60 家自备水源用户“一企一档”纸质材料；

（2）60 家重点监控用水户“节水台账”纸质材料；

（3）120 家用水户台账电子材料。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5 月底

服务标准：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最新修订版，2016 年 7 月 2 日）；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最新修订版，2017 年 3 月 1 日）；

（3）《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第 149 次常务会议通过，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布，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4）《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04 号，2011 年 8 月 24 日国务院第 169 次常

务会议通过，201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5）《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2017

年 6 月 3 日）；

（6）《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通过，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7）《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49 号，2017 年 12 月 22 日）；

（8）《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49 号，2017 年 12 月 22 日）；

（9）《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水资管〔2019〕402 号）；

（10）《江苏省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实施办法（试行）》；



（10）《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第 20 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2021 年 12

月 27 日）；

（11）《江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 年本）》（江苏省人民政府，2017 年 6

月 9 日）。

2、规范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

（2）《关于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2 号）；

（3）《关于做好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通知》（水利部水资源〔2002〕145 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通知》（水利部水资源〔2006〕95 号）；

（5）《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19〕136

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要求的通知》（办节约〔2019〕

206 号）；

（7）《全国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办法（试行）》（办资管〔2022〕208 号）

（8）《关于进一步规范水资源论证工作的意见》（苏水资〔2012〕44 号）；

（9）《关于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2〕27 号，2012 年 3

月 15 日）；

（10）《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事项的通知》（苏政办发〔2013〕161 号）；

（11）《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

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的通知》（苏政发〔2015〕118 号）；

（12）《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止目录》（苏办发〔2018〕32 号；

（13）《江苏省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苏财综〔2009〕67 号、苏价工〔2009〕

346 号、苏水资〔2009〕66 号）；

（14）《江苏省取水许可实施细则（试行）》（苏水规〔2021〕5 号）

（15）《关于印发<江苏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的通知》（省水利厅苏水资〔2016〕69 号）；

（16）《江苏省用水统计暂行管理办法定稿》（苏水规〔2021〕4 号）；

（17）《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编制要点、审查技术要点及

建设项目取水许可审批要点的通知》（苏水办资〔2023〕7 号）；

（18）《江苏省林牧渔业、工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9 年修订）》的通知（苏

水节〔2020〕5 号）；



（19）《省水利厅关于修订省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通知》（苏水办资〔2022〕9 号）；

（20）《常州市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常政发〔2014〕82

号）；

（21）《常州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联席会议关于下达 2020 年和 2030 年全市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控制指标的通知》（常水资联〔2017〕3 号）；

（22）《常州市水利局 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控

制目标的通知》（常水资〔2022〕17 号）；

（23）《常州市农业、林牧渔业、工业、生活和服务业用水定额（2021 年修订）》（常水

资〔2022〕31 号）。

3、技术导则与规范标准

（1）《用水统计调查制度（试行）》；

（2）《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2017）；

（3）《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指导手册（2022 版）》；

（4）《江苏省节约用水管理监督检查指导手册》（2023 版）。


